
國立成功大學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 

114 學年度第 1次會議  會議紀錄 

 

時    間：115 年 1月 13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0分 

地  點：雲平大樓東棟 4樓創新教學工作坊 

主  席：沈孟儒校長 

出席人員：當然委員─吳總務長建宏、劉研發長全璞、劉財務長裕宏、沈教務長

聖智、陳主任炳宏、陳院長文松、蔡院長錦俊(李副院長欣

縈代)、詹院長錢登、吳院長士駿、張院長學聖(蔡副院長

耀賢代)、蘇院長佩芳、蔡院長群立(胡副院長中凡代)、王

院長育民、鄭院長修琦(林副院長威辰代)、李院長經維(請

假) 

          教師委員─李副校長俊璋(請假)、張副校長始偉(請假)、吳助理副校

長秉聲、林財富教授、李永春教授、黃良銘教授 

          職員委員─王主任明洲、杜明河副總務長(請假) 

學生委員─周鼎睿同學、林翰堂同學(請假)、楊瀚同學(請假)  

列席人員：總務處、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、經營管理組、資產保管組、事務

組、營繕組 

會議紀錄：蔡惠玉助理管理師 

會前說明：本次會議應出席代表 27 人(過半數人數為 14 人)，出席代表 21 人(如

簽到表)，已達法定出席人數，主席宣布開會。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

行政紀律與效率是學校進步的基石，考量學校未來發展的重要性，行政單位

應致力於提供優質服務，提升行政效能。為了讓基層人員有明確的工作指

引，各類會議應建立標準作業程序（SOP），確保業務運行順暢。遇重大的

案件應更加重視會議紀律，避免在未經主席同意下，於會議中臨時加入案

件，影響主席決策品質與判斷。 

貳、報告事項  

一、校規會工作小組業務報告  (附件一) 

決  定：有關「奇美樓統一超商與星巴克進駐的招牌設置案」，應進行友善

與具建設性的討論，避免過度糾結細節而影響公共利益，並須尊重

企業視覺識別。視覺景觀與圖騰設計不應只拘泥於過去的歷史，應

讓師生與民眾能從設計中能看見未來的期待與發展願景，審議時請

注意整體行政效能和校園形象。其餘案件洽悉備查。 

二、上次會議提案執行情形(P.6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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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決  定：洽悉備查。 

参、報告案 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設計與規劃推動辦公室＞ 

案  由：成功大學校園整體規劃案。 

說  明：本案已於 114.6.18 校務會議報告，本次會議持續階段性報告。 

主席說明：針對學校未來五年發展，重點在於提供基本精神和明確方向，

讓行政團隊能順利交接，並加速學校邁向下一個里程碑。目標

是讓成大在五年內排名進入世界前 150 名，除了吸引優質學生

外，更需要留意教師的薪資及住宿條件，以確保學校的競爭優

勢。 

為延攬人才，解決長期的教師居住成本問題。總務處需在 5 年

內執行「安居計畫」，興建約 200 戶學人宿舍，選址優先考慮

歸仁校區；短期內則規劃由學校租賃整棟房舍等方式，供新進

教師居住。 

由於校園發展趨勢往沙崙方向前進，因此校地規劃及經費籌措

等議題需要盡快討論並明確呈現給大家。此外，也應關注薪資

條件的調整，以符合教師的需求和市場行情。 

針對教育部 60 億的高教經費，成大目標爭取 8 至 10 億元。

將針對九大學院定義「國家發展關鍵人才」，提供 300 萬至 500 

萬元的留任或到任獎金，相關計畫需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再送

教育部。 

決  議：1.學人宿舍規劃：請總務處於下學期完成具體計畫，包括選址、

量體大小、所需經費等細節，並提報至本委員會審議後，再送

校務會議報告。 

2.人文軸帶推進：理想上可以學校每年預算總數 1%編列經費，來

建構人文美感的大學校園。 

3.程序與溝通：所有的重大硬體規劃與經營方向（如沙崙園區發

展白皮書）必須經過校規會與校務會議等行政程序，以落實校

內溝通。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營繕組＞ 

案  由：舊化學系館文化資產價值評估進度報告。 

說  明：文資處審議舊化學館已解除列冊。後續針對博物館、格致堂、物

理館及舊化學館做整體規劃，現階段舊化學館將以拆除作業為優

先，提送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報告。 

決  議：1.本案以拆除作業為優先，但須保留具重要意義的建築元素。 

2.未來該區任何開發計畫，以不能破壞人文藝術創意軸帶的天際

線與環境精神為設計原則，且必須經過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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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及校務會議兩道重要的行政程序審議通過，方能進行後續

作業。 

肆、審議提案：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散會(上午 10 時 05 分)。 


